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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弓
长 记者 范亚康） 几

年前购买的楼房一直不能

网签，这事儿让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一小区 200

多户业主特别苦恼。近期，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在

接到业主反映的情况后，

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据了解，该小区名叫津

园小区，由鄂尔多斯市玄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玄峰地产）开发建设。采访

中，众多业主告诉记者，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间，

他们与玄峰地产签定《商品

房认购意向书》后，又支付

了全部房款。随后，业主们

陆续入住该小区。可是因为

一直无法办理网签，导致业

主无法落户，孩子无法正常

上学。业主王女士说：“2019

年 11 月，我向玄峰地产支

付 70 多万元，全款购买了

津园小区的一套房子。当

时，玄峰地产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说，再过几个月就能办

理网签手续。可是，我苦等

至今仍然未能办理网签。我

们多次和玄峰地产交涉，但

对方一直没有给出一个合

理的解决方案。后来，我才

了解到，在这个小区购房后

一直无法网签的业主多达

200 多户。”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津园小区现有近600

户居民，其中 1 号楼、2 号

楼、6号楼、8号楼等多栋住

宅楼有 200 多套楼房一直

未能网签。9 月上旬，北方

新报正北方网记者来到玄

峰地产津园小区售楼部时

发现，售楼部内楼无一人。

随后，记者拨通玄峰地产负

责人武总的电话，他说该小

区房屋是该公司给鄂尔多

斯市政府代建的工程，因为

有些账务一直没有结算清

楚，所以鄂尔多斯市住房和

建设局就暂停了网签手续

的办理。该公司正在积极协

调有关部门，争取早日解决

问题。记者向业主们转达了

此说法后，业主们认为很快

就能办理网签了。可是时隔

一个多月后，津元小区众多

业主又向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反映，问题仍然未能得到

解决。10月15日，记者再次

拨通玄峰地产负责人武总

的电话，他表示解决这么多

套楼房的网签问题，总得需

要个过程，当前正在走流

程，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

记者追问究竟还需要多长

时间，武总声称他目前也无

法给出个确切的时间表。

近日，呼和浩特市市民黄女士向记者反映：位于回民

区草原明珠路的限高架弯曲变形、快要掉下来了，下面车

辆和行人往来不断，非常危险。黄女士说这种情况已经好

多天了，每次经过这里都很害怕，希望媒体向有关部门反

映这个情况。10月18日，记者看到该限高架仍然没有得到

维修。随即记者拨打了122交通事故报警服务电话，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会记录，并马上派人去查看维修。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少英

起诉嘉诚物业不让安装充电桩续：
二审被发回重审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华） 9月

2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刊发消息《起诉嘉诚物业不让安

装充电桩 业主一审胜诉》，受到呼和浩特市诸多新能源电

动车主的关注。“二审输了……”日前，业主翟先生在电话

中对记者说。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赛罕区

人民法院重审，对于发回重审后，他的充电桩还能不能继

续安装，翟先生说他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充电设施建设，是新能源

汽车应用推广的重要举措，国家有关部委要求物业服务企

业在充电设施建设时发挥积极作用，予以配合、提供便利。

翟先生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嘉诚物业公司在《汽车

充电桩安装同意书》上盖章，但翟先生并未举证证明《汽车

充电桩安装同意书》属于相关部门提供的制式文件，其内

容既非翟先生与嘉诚物业公司协商的结果，还存在与安装

充电桩无关的其他内容，故不宜直接判令嘉诚物业公司在

《汽车充电桩安装同意书》上加盖公章，二审将本案发回重

审，建议一审法院释明翟先生就物业公司同意安装电动充

电桩明确诉讼请求。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当时忽悠我们安装微信刷

脸支付设备时宣称，消费满

150元免收手续费，但在实

际操作中，却被收取了每笔

0.38%的费用。”10月18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商户

岳女士和吴先生向北方新

报正北方网记者反映，9月

28 日，有一位樊姓业务员

上门推销微信刷脸支付设

备，宣称免费提供设备，但

需要缴纳 2049 元押金，只

要每日刷脸收款不低于11

笔且月刷脸收款不低于

320笔，押金将分12个月按

照每月180元进行返还。两

人都是做个体商店，合计了

一下没什么损失，经不住业

务员的软磨硬泡，便草草签

字办理，但仅仅使用了一下

午，便发现实际支付和实际

到账并不相符，这才知道被

扣了款。

“我们都是做小买卖

的，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

要被他们分走一部分，我希

望能够退还机器并返还押

金，但业务员每次都推脱不

给解决。”吴先生气愤地说。

根据吴先生提供的资

料显示，提供微信刷脸设

备的是内蒙古齐创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地

址位于新华大街耕耘大

厦。当日上午，记者随同吴

先生和岳女士来到耕耘大

厦，从一楼到六楼逐层找

了一圈，并未找到这家公

司。记者随后拨打樊姓业

务员的电话，电话始终无

法接通。记者又拨打了设

备上留的客服电话。一位

王姓接线专员表示，公司

注册地址确在耕耘大厦，

但现已搬走，具体地址不

便透露。“商户在办理微信

刷脸支付设备时，都签署

过一份协议，协议中对费

率有明确标注。大家都是

成年人，签协议的时候就

视为商户是自愿购买设备

并自愿参加活动。一旦与

商户绑定，机器就无法退

还了。此外，对于商户反馈

费率的问题，支付行业最

重要的经济收入就是来自

客户支付的费率，0.38%也

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

定。”上述王姓专员告诉记

者，官方推出设备以后，都

是通过多级招商制度进行

推广，很多业务员都是二

级代理商，不归他们公司

管理。不过，如果这名业务

员在推广过程中确有诱

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需

要商户提供相关证据，再

由公司出面向上级领导进

行反馈，针对这件事特事

特办为商户解决。

◎热线追踪

危险！限高牌弯曲欲坠

刷脸支付设备免费使用？俩商家称被忽悠了

业务员给商家安装的刷脸支付设备业务员给商家安装的刷脸支付设备

伊金霍洛旗津园小区200多套楼房何时能网签？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

华） “2018 年，我响应察

右中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

室棚户区改造的号召，主

动按要求搬出住了几辈人

的平房，进行开发改造。按

照补偿标准，我分到了福

和佳地小区 1 号楼的 5 套

楼房。谁知楼房盖好后，本

应属于我的回迁房被建筑

方——察右中旗福和佳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给卖了。事发后，我向有关

部门反映，都没有得到合

理解决。”近日，乌兰察布

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的高

先生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反映。

10 月13 日，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来到科布尔

镇，高先生拿出了2018年9

月21日他与察右中旗房屋

征收办及福和佳地房地产

公司签订的三方房屋征收

与补偿合同向记者介绍，

2018 年，察右中旗房屋征

收办对他所住的平房区进

行棚户区改造，根据察右中

旗征拆政策他分到了福和

佳地小区5套楼房，按房屋

征收补偿合同1800元每平

方米的价格，5套房应该位

于1号楼的一层、三层和四

层。今年7月份，福和佳地

小区建好并开始安置回迁

户，这时他发现，自己所分

房屋楼层与房屋征收补偿

合同上分配价格相对应的

房屋楼层不符，5套回迁房

都被征收办分配到了六楼。

不仅如此，高先生在去领取

钥匙时，发现六楼这5套房

已经被其他人领走了钥匙。

得知自己的回迁房被卖，高

先生多次找到福和佳地房

地产公司及旗房屋征收办，

但他们都没有给出一个合

理的解决方案。

了解完情况后，记者与

高先生来到福和佳地项目

部，工作人员给记者查看了

察右中旗征收办福和佳地

回迁房分配表及房屋实际

分配情况表（记者注），记者

从察右中旗征收办回迁房

分配表中看到，高先生的5

套回迁房分别位于1号楼3

个单元的六楼。而在工作人

员拿出的房屋实际分配情

况表中，这5套楼房都已经

被其他人买走，其中一套已

经办理了网签。随后，记者

来到察右中旗房屋征收办，

征收办副主任高峙告诉记

者，像高先生这样，回迁房

被福和佳地房地产公司卖

了的还有很多户。高先生的

回迁房被卖掉，最终得找福

和佳地房地产公司解决，因

为察右中旗政府该付给福

和佳地房地产公司的款项

都已经付清了。谈话间，高

峙拨通了福和佳地房地产

公司负责人石小青的电话，

电话中，石小青向高峙说：

房子还有，虽说现在高先生

的回迁房被写上了其他人

的名字，但实际是在自己手

里，14日下午，他从外地返

回察右中旗后，就会解决此

事。

10 月18 日，高先生告

诉记者，10月15日，高峙联

系他让他去协调房子的事，

协调过程中，高峙只是说给

他找房子，只字不提房屋楼

层的事，所以他没有答应。

“如果5套房子全是六楼，

和房屋征收补偿合同上应

分配楼层的价格相差20多

万元。”高先生对记者说。

高先生：察右中旗房屋征收办分配给我的5套回迁房
被建筑商卖了！


